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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处罚
自由裁量量化标准
一、非法为他人施行计划生育手术的
（一）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三十六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或者卫生部门依据职权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1万元以上的，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六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万元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非法为他人施行计划生育手术的；”
2、《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五十四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或者卫生行政部门依据职权责令改正，并给予处分、没收违法所得；属国家工作人员的，给予开除处分；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的，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六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非法为他人施行计划生育手术的；”
（二）处罚种类：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罚款
（三）处罚自由裁量标准
1、初次违法，且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三万元的罚款。
2、初次违法，且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不足三万元的，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四倍的罚款。
3、再次违法或者违法所得三万元以上的，吊销执业证书。
二、利用超声技术和其他手段为他人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或者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
（一）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三十六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或者卫生部门依据职权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1万元以上的，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六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万元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利用超声技术和其他手段为他人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或者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
2、《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五十四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或者卫生行政部门依据职权责令改正，并给予处分、没收违法所得；属国家工作人员的，给予开除处分；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的，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六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利用超声技术和其他手段为他人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或者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
（二）处罚种类：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罚款、吊销执业证书
（三）处罚自由裁量标准
1、初次违法，且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三万元的罚款。
2、初次违法，且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不足三万元的，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四倍的罚款。
3、再次违法或者违法所得三万元以上的，吊销执业证书。
三、实施假节育手术、进行假医学鉴定、出具假计划生育证明的
（一）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三十六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或者卫生部门依据职权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1万元以上的，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六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万元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实施假节育手术、进行假医学鉴定、出具假计划生育证明的；”
2、《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五十六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或者卫生行政部门依据职权责令改正，并给予处分、没收违法所得；属国家工作人员的，给予开除处分；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的，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六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实施假节育手术、进行假医学鉴定、出具假计划生育证明的；”
（二）处罚种类：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罚款、吊销执业证书
（三）处罚自由裁量标准
1、初次违法，且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三万元的罚款。
2、初次违法，且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不足三万元的，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四倍的罚款。
3、再次违法或者违法所得三万元以上的，吊销执业证书。
四、伪造、变造、买卖计划生育证明的或者组织他人冒名顶替参加孕情检查、落实节育措施的
（一）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三十七条“伪造、变造、买卖计划生育证明的，由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的，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000元的，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以不正当手段取得计划生育证明的，由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取消其计划生育证明；出具证明的单位有过错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2、《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五十五条“伪造、变造、买卖计划生育证明或者组织他人冒名顶替参加孕情检查、落实节育措施的，由县级人民政府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的，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千元的，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以不正当手段取得计划生育证明的，由县级人民政府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取消其计划生育证明；出具证明的单位有过错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二）处罚种类：没收违法所得、罚款
（三）处罚自由裁量标准
1、初次违法且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千元的，没收违法所得，处一万元的罚款。
2、再次违法且违法所得不足五千元的，没收违法所得，处二万元的罚款。
3、初次违法且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五倍的罚款。
4、再次违法且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十倍的罚款。
五、使用虚假计划生育证明的
（一）法律依据：
《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五十五条第二款“使用虚假计划生育证明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二）处罚种类：罚款
（三）处罚自由裁量标准
1、初次违法的，处一千元的罚款。
2、再次违法的，处二千元的罚款。
六、组织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或者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
（一）法律依据：
《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五十六条“组织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或者性别选择的人工终止妊娠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二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属国家工作人员的，给予开除处分。”
（二）处罚种类：没收违法所得、罚款
（三）处罚自由裁量标准
1、没收违法所得，处三万元的罚款。
七、自报新生儿死亡但不能提供合法证明的
（一）法律依据：
《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自报新生儿死亡但不能提供合法证明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对当事人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处罚种类：罚款
（三）处罚自由裁量标准
1、处一万元的罚款。
八、不按规定参加孕情检查或者落实避孕节育措施、补救措施的
（一）法律依据：
《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六十二条“不按规定参加孕情检查或者落实避孕节育措施、补救措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处二百元以下的罚款，并责令限期落实。”
（二）处罚种类：警告、罚款
（三）处罚自由裁量标准
1、给予警告，限期改正。
2、逾期不改正的，处二百元的罚款，并责令限期落实。
九、替代他人参加孕情检查、落实节育措施的
（一）法律依据：
《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二款“替代他人参加孕情检查、落实节育措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对替代者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二）处罚种类：罚款
（三）处罚自由裁量标准
1、初次违法的，处五百元的罚款。
2、替代二次或以上的，处二千元的罚款。
十、擅自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
（一）法律依据：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或者医疗、保健机构以外的机构或者人员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擅自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依据职权，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和有关药品、医疗器械；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000元的，并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处罚种类：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罚款
（三）处罚自由裁量标准
1、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下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和有关药品、医疗器械，处一万元的罚款。
2、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和有关药品、医疗器械，处违法所得四倍的罚款。
十一、擅自从事产前诊断和使用辅助生育技术治疗不育症的
（一）法律依据：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未经批准擅自从事产前诊断和使用辅助生育技术治疗不育症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会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依据职权，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和有关药品、医疗器械；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000元的，并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由原发证部门吊销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执业资格。”
（二）处罚种类：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罚款、吊销执业资格
（三）处罚自由裁量标准
1、初次违法且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下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一万元的罚款。
2、初次违法且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不足三万元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四倍的罚款。
3、再次违法或违法所得三万元以上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五倍的罚款，并吊销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执业资格。
十二、逾期不校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明文件，继续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
（一）法律依据：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逾期不校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明文件，继续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由原发证部门责令限期补办校验手续；拒不校验的，由原发证部门吊销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执业资格。”
（二）处罚种类：吊销执业资格
（三）处罚自由裁量标准
1、责令限期补办校验手续；拒不校验的，吊销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执业资格。
十三、买卖、出借、出租或者涂改、伪造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明文件的
（一）法律依据：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买卖、出借、出租或者涂改、伪造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明文件的，由原发证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3000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3000元的，并处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由原发证部门吊销相关的执业资格。”
（二）处罚种类：没收违法所得、罚款、吊销执业资格
（三）处罚自由裁量标准
1、初次违法，且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三千元以下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五千元的罚款。
2、初次违法，且违法所得三千元以上不足二万元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四倍的罚款。
3、再次违法或违法所得二万元以上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五倍的罚款，并吊销相关的执业资格。
十四、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机构违反本条例第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向农村实行计划生育的育龄夫妻提供避孕、节育技术服务，收取费用的
（一）法律依据：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机构违反本条例第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向农村实行计划生育的育龄夫妻提供避孕、节育技术服务，收取费用的，由县级地方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责令退还所收费用，给予警告，并处所收费用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对该机构的正职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三款“国家向农村实行计划生育的育龄夫妻免费提供避孕、节育技术服务，所需经费由地方财政予以保障，中央财政对西部困难地区给予适当补助。”
（二）处罚种类：警告、罚款
（三）处罚自由裁量标准
1、责令退还所收费用，给予警告，并处所收费用五倍的罚款。
十五、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机构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未经批准擅自扩大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项目的
（一）法律依据：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机构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未经批准擅自扩大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项目的，由原发证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000元的，并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由原发证部门吊销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执业资格。”
（二）处罚种类：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罚款、吊销执业资格
（三）处罚自由裁量标准
1、初次违法，且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下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一万元的罚款。
2、初次违法，且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不足二万元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四倍的罚款。
3、再次违法或违法所得二万元以上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五倍的罚款，并吊销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执业资格。
十六、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机构出具虚假证明文件
（一）法律依据：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机构出具虚假证明文件，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原发证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000元的，并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由原发证部门吊销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执业资格。”
（二）处罚种类：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罚款、吊销执业资格
（三）处罚自由裁量标准
1、初次违法，且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下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的罚款。
2、初次违法，且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不足二万元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四倍的罚款。
3、再次违法或违法所得二万元以上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五倍的罚款，并吊销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执业资格。
十七、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违反本细则规定，使用没有依法取得《合格证》的人员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
（一）法律依据：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违反本细则规定，使用没有依法取得《合格证》的人员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1000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000元的，并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二）处罚种类：没收违法所得、罚款
（三）处罚自由裁量标准
1、违法所得一千元以下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三千元的罚款。
2、违法所得三千元以上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三倍的罚款。
十八、买卖、出借、出租或者涂改、伪造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明文件的
（一）法律依据：
1、《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五十条“对买卖、出借、出租或者涂改、伪造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明文件的，由原发证部门依照条例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进行处罚。
买卖、出借、出租或涂改、伪造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合格证明文件的，由原发证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1000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000元的，并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由原发证部门吊销相关的执业资格。”
2、《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或者医疗、保健机构以外的机构或者人员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擅自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依据职权，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和有关药品、医疗器械；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000元的，并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处罚种类：没收违法所得、罚款、吊销执业资格
（三）处罚自由裁量标准
1、初次违法，且违法所得一千元以下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三千元的罚款。
2、初次违法，且违法所得一千元以上不足一万元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五倍的罚款。
3、再次违法或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五倍的罚款，吊销相关的执业资格。
十九、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人员擅自增加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项目或在执业的机构外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
（一）法律依据：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五十二条“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人员违反条例和本细则规定，擅自增加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项目或在执业的机构外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由原发证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1000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000元的，并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由原发证部门吊销相关的执业资格。”
（二）处罚种类：没收违法所得、罚款、吊销执业资格
（三）处罚自由裁量标准
1、初次违法，且违法所得一千元以下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三千元的罚款。
2、初次违法，且违法所得一千元以上不足一万元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五倍的罚款。
3、再次违法或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五倍的罚款，吊销相关的执业资格。
二十、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人员出具虚假证明文件、做假手术的
（一）法律依据：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五十三条“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和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医疗、保健机构在开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时，出具虚假证明文件、做假手术的，由原发证部门依照条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进行处罚。
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人员有以上行为的，由原发证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1000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000元的，并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由原发证部门吊销相关的执业资格。”
（二）处罚种类：没收违法所得、罚款、吊销执业资格
（三）处罚自由裁量标准
1、初次违法，且违法所得一千元以下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三千元的罚款。
2、初次违法，且违法所得一千元以上不足一万元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五倍的罚款。
3、再次违法或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五倍的罚款，吊销相关的执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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